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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路向∗

———基于道德判断问题的分析

余 天 放

摘　 要：尽管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批评，然而人们依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认为，应该让机器可以像人

那样有道德地行动。 莫尔对于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分类就反映了这一看法，他相信一种“完全的伦理智能体”将是

“明确的伦理智能体”的更高实现。 但这一看法对于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是有误导性的，因为这两种智能体的设计

并不相同，“完全的伦理智能体”的实现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意识”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机器中植入道德规

则的方案。 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在于，人类道德判断能力包含有道德直觉和道德推理两种模式，而植入道德规则

的方式只能够实现机器的道德推理，却不能够实现它们的道德直觉。 因此，一种能够参与人类实践活动的道德实

体才是道德智能体应被期待的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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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人工智能或自主式机器人在我们生活中的

愈加介入，关于人工道德智能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ａ⁃
ｇｅｎｔｓ， ＡＭＡｓ）的构想也得到更多的讨论，而这些讨

论的目的在于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一种具有自

主行动能力的机器人应如何对待人类？ 第二，一种

参与人类生活的机器人应如何有道德地行动？ 这两

个问题分别针对两种不同的场景而被提出，前者仅

将人工智能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看作一类人造物，因
此它们需要有道德地对待人类，或者至少对于人类

而言是无害的；后者则将人工智能体看作一些类人

（ｈｕｍａｎ－ｌｉｋｅ）的存在物，它们需要像人类那样拥有

道德，既包括与人类的关系，也包括与其他人工智能

体的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经常会考虑应

用阿西莫夫的三定律来作为限制机器人行为的规

则，即便这些规则被表明为不适当的①；对于第二个

问题，学者们已提出了诸多在人工智能体中置入人

类道德规范的建议，这些建议无疑推动了人工道德

智能体的设计与发展，但同时却并没有使得人工道

德智能体的发展路向问题得到真正的澄清。
据此，有关人工智能体能否有道德的讨论中出

现了这样一种分歧：部分学者否定了一种赋予人工

智能体以道德的构想，他们相信，由于机器人的道德

责任归属是不同的，所以不应该期待一种能够实现

人类道德的人工智能体；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则持

有更为积极的态度，他们不仅提供了发展人工道德

智能体的理由，同时也已经构想了多种实现方案，包
括“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以及混合的方案等。
针对这一分歧，我们将表明，在构想某种人工道德智

能体时我们会被引向对于一种与人类道德能力相一

致的智能体的期待，然而这个期待是误导性的。 我

们更应该期待一种作为道德实体的人工道德智能

体，它们将参与我们的社会活动，但并非真正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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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一、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分类

在对人工道德智能体所可能具有的形式进行构

想时，学者们会使用一些分类法（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来区分

不同类别或不同等级的道德智能体，其中最常见的

有这样两种：一是由莫尔（Ｊａｍｅｓ． Ｈ． Ｍｏｏｒ）所提出的

按照人工智能体实现道德的程度而进行的分类；二
是由艾伦（Ｃｏｌｉｎ Ａｌｌｅｎ）等人所提出的按照人工道德

的设计方案而进行的区分。 这两种分类法并不是相

互排斥的，事实上一种综合了这两种方法的新方案

能够更加全面地总结现有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

展。②此外，分类法还具有的一个潜在作用则是为人

们提供一个未来发展的预期目标，它通过展示一个

等级次序而告诉我们应期待怎样的人工道德智能

体。 对此，我们指出，莫尔的分类法中对于这个最终

目标的设定是有误的，它将我们错误地引向对于一

种充分实现了人类道德的智能体的期待，并进而产

生有关机器伦理的诸多争论。
在莫尔的分类法中，他将机器伦理的可能形式

区分为“伦理作用智能体”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ｇｅｎｔｓ）、
“隐性的伦理智能体” （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明
确的伦理智能体”（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以及“完全

的伦理智能体” （ ｆｕｌ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③，这一区分是

根据机器中所实现的伦理等级而做出的。 第一等级

的“伦理作用智能体”仅能够被动地产生一些伦理

效果，例如，我们应用机器设备取代了一些高风险、
大劳动量的工作，从而产生了一些好的伦理效果，此
时这些机器即被看作一类“伦理作用智能体”。 第

二等级的“隐性伦理智能体”在第一等级的基础上

实现了对于人类而言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此时机器

被编入了一定的代码，从而保证它在与人类的互动

中遵守既定的规则。 莫尔举例说银行的自动取款机

以及飞机的自动巡航模式即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
们将按照既定程序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从而避

免发生与安全性相关的伦理问题。 第三等级的“明
确的伦理智能体”则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一些伦理

范畴，并且能够按照某种道德要求去进行决策或行

动。 在当前有关机器伦理的研发中，诸多计算模型

或系 统 已 朝 向 这 一 目 标 在 进 行 设 计， 例 如，
ＭｏｒａｌＤＭ，Ｊｅｒｅｍｙ 以及 Ｗ． Ｄ． 等多个决策模型都被

视为“明确的伦理智能体”，它们能够根据被植入的

道德算法而处理特定场景下的道德困境。④最后是

第四等级的“完全的伦理智能体”，它们实现了与人

类的平均水平相似的道德判断（ｍｏｒ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能

力，同时也被要求具有意识、意向性以及自由意志

等，从而成为一类完全意义上的道德主体（ｍｏｒａｌ ａ⁃
ｇｅｎｔｓ）⑤。 很明显的是，这类“完全的伦理智能体”
目前只是一种可设想的方案，它的出现将依赖于我

们在多久的未来能够实现通用的人工智能。
此外，在艾伦等人的分类法中，人工道德智能体

则按照在其中实现伦理价值的方式而被区分为“自
上而下的”（ｔｏｐ－ｄｏｗｎ）、“自下而上的”（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以及“混合的” （ｈｙｂｒｉｄ）三种类型。⑥“自上而下的”
方式要求将一种或多种道德理论和原则作为机器人

进行决策时所遵循的规则，此时它们只需要考虑如

何最大化某种道德价值（义务论方案）或者计算如

何使得最终结果最优（后果主义方案）即可。 与之

相对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则并不要求在机器中

预先植入某些道德理论和原则，而是提供让机器人

在其中获得奖惩的环境，从而使得它们能够自主地

产生对于道德价值的敏感性。 “自上而下的”方式

部分地模拟了我们人类的道德教育，即将那些已得

到普遍同意的道德法则以知识的形式植入另一个主

体当中。 然而这一方法所面对的挑战是，不同的道

德理论和原则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或者矛盾，以至于

我们无法决定应选择哪种道德原则去遵守，此时就

出现了某种道德困境或者道德不确定的情况。 此

外，对于机器人来说，“自上而下的”方式还可能存

在运行上耗时过长的问题，因为在处理任何一个行

动决策的问题时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而这在面

对一些瞬间的特殊情况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

此，为避免这些问题，“自下而上的”方案要求我们

模拟人类进化过程中道德价值的产生方式，通过设

计一些场景或平台而使得机器人可以自主地学习如

何有道德地行动。 然而这一方案也存在一些特定的

困难，例如，让机器自主学习将无法保证它们的道德

行为是必然的，以至于可能出现我们无法预测的非

道德行为。 并且这种“自下而上的”设计所需经历

的时间是不可估的，最终的效果也是不确定的。 据

此，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混合

方案得到了部分设计者的青睐，例如，在一种名为

ＬＩＤ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ｔ）的认知

结构中就同时使用了以上两种设计方案，它通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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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反应层和元认知层来实现这一点。 在反应层，机
器人将通过监测情绪反应而限制机器人可能存在的

一些伤害行为；同时，在元认知层，又植入了一些类

似康德式绝对命令的规则来保证机器人的基本行

为。⑦

二、对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的批评

莫尔的分类法反映了直觉上人们对于发展人工

道德智能体所拥有的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应该让机

器也可以像人那样有道德地行动。 然而这一想法也

许在观念上有自相矛盾之处，就如同我们无法训练

一只猎犬既能够自主地行动同时又符合人类的道德

要求一般。 因为对于猎犬这样的自然物而言，自主

性和有道德似乎是很难共存的。 关于这一看法，学
者们对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提出了诸多诘难，而
这些诘难总体上可以被区分为这样两种态度：一是

设计人工道德智能体时所需面对的技术挑战是无法

克服的；二是让人工智能体拥有道德的观念是不适

当的。
第一，如果一个机器可以拥有道德，那么我们需

要考虑伦理规范如何从它的程序中产生出来，而这

种方式已被艾伦等人归纳为上面的三种：“自上而

下的”“自下而上的”以及“混合的”。 然而这三种方

式各自所面对的困难也是显著的，并且这些困难反

映了一个更加基础的元伦理学问题：如何通过算法

解决道德问题？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类道德构

想为一系列的指令或代码，那么此时会存在一个伦

理规范向道德命题还原的问题，以至于部分的伦理

学家可能会反对这样一种结合了道德实在论和道德

认知主义的观点，而倾向于支持非实在论或者非认

知主义的立场。 或者他们至少质疑说，在人类中间

没有形成关于什么是“善”的一致性看法之前，如何

让机器人按照“善”去行动？ 此时，那种“自下而上

的”方法似乎也无法绕开这一障碍，因为即便我们

可以构造一种基于刺激—反应模式而行动的道德智

能体，但我们依然很难说它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道德主体，因为它可能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并且这样做与“善”有怎样的关系。 此外，发展人工

道德智能体还将面临的一个技术性挑战是，我们如

何让机器人理解并识别某一道德场景，从而可以准

确、迅速地调动特定的算法来处理当前问题？ 对于

人类来说，这一能力似乎已发展为一种道德直觉，以

至于我们在面对一些典型状况时会产生相应的道德

情感来提示我们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价值。 但对于

机器人来说，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设计而产生这种道

德直觉，并且让它敏感于特定的价值呢？ 再退一步

来说，即使以上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任何一个实

现了人类道德推理（ｍｏｒ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能力的机器人

在某个场景下所进行的运算都是巨大的，我们似乎

很难要求这个智能体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当

下诸多可能性的运算，更不用说这些可能性能否完

全体现预期的结果。 因此，如果要实现机器伦理，我
们至少需要克服这样几个技术上的困难：（１）在机

器中实现的道德反映了人类的真实道德状况，而不

是部分人的道德，或者部分理论所支持的道德；（２）
机器人能够自主地做出道德判断，具有价值敏感性；
（３）进行道德推理时，所需要的运行时间是受限的。

第二，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可能在观念上就是

不可行的，因为这将有悖于它们只是一些机器的看

法。 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批评是多样的，例如，范·
韦恩斯伯格（Ａｉｍｅｅ ｖａｎ Ｗｙｎｓｂｅｒｇｈｅ）等人指出，我们

需要区分一个道德上可指责的情境和对一个道德角

色的代表。⑨当动物被人类训练而用于一些治疗的

场景时，这些动物对于人类安全的保证只是处于一

个道德上可指责的情境当中，而不是真正代表了一

个道德角色，就像一个成年人所具有的那样。 因此，
无论人工智能体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我们都只可

能把它们作为一类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而
不可能被作为目的本身。 与之相类似，通肯斯（Ｒｙ⁃
ａｎ Ｔｏｎｋｅｎｓ）提出了在发展机器伦理时所难以避免

的“伦理上不一致”的问题，这就是说，机器所被植

入的伦理法则将无法与创造它们时所需遵守的伦理

法则一致。⑩例如，在建造一个其行为符合康德式义

务论的伦理机器人时，我们却不能够将它仅作为目

的而不作为手段；或者在建造一个符合功利主义原

则的机器人时，研发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资源也明

显地破坏了“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据此，从观念上而言，对机器伦理的发展至少需要解

释这样两个问题：（１）我们应如何对人工智能体进

行道德责任的归属，是归属于创造者还是归属于智

能体本身？ （２）在同一个伦理框架内如何实现创造

人工智能体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它们自身被植入的

道德规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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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的更多理由

尽管存在以上诸多反对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的

理由，然而这些理由似乎并没有对将道德规范植入

人工智能体的现实计划产生明显的阻碍，特别是近

年来在自动驾驶、医疗保健、增强现实技术等领域中

对智能体的应用，人们更加期待一种具有较高道德

水平的智能体的出现。 因此，针对这样一个现象我

们需要考虑，仍然有哪些理由支持着我们发展人工

道德智能体？ 这些理由是对于机器伦理的误解还是

对以上挑战的回应？
第一，发展机器伦理的一个重要理由来自我们

直觉上的这样一个想法：让机器可以像人一样有道

德。 据此，那种“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案成了研究者

们的首选，因为它不仅相容于目前大多数智能机器

设计中所运用的规则系统，在操作上是便利的、可行

的；同时，也因为它与我们人类的道德教育模式一

致，即将道德规则通过命题的方式传授给他人。 然

而在部分批评者看来，这种构想是没有必要的，我们

可以在机器中编入一些指导它行动的执行程序，从
而在面对一些复杂情况时可以根据个别原则来行

动，例如“最低伤害”的原则，但这并不要求机器在

真正意义上具有道德。 并且上文也提及，我们能够

承认机器将广泛地出现于一些道德上可指责的情境

中，但这并不表示它们能够代替人而成为一个真正

扮演道德角色的道德主体。 针对这一批评，福摩沙

（Ｐａｕｌ Ｆｏｒｍｏｓａ）和瑞恩（Ｍａｌｃｏｌｍ Ｒｙａｎ）回应说：“一
些通过行动或不行动而会伤害人类的机器应该成为

人工道德智能体，但另一些机器，例如一个傻傻的吐

司机，则不应该。”这一回应的论点在于，当一个机

器拥有较高的自主行动能力时，那么它就应该被赋

予一定的道德决策能力，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中，而
这就成为一个“明确的伦理智能体”。 此外，福摩沙

和瑞恩还建议，我们可以根据机器自主行动能力的

强弱来区分它们被归责的等级，例如，区分为在道德

上完全、非完全以及部分有责任的主体，这只不过将

推动我们形成一个关于道德责任的更复杂的看

法。

福摩沙和瑞恩虽然给出了一个有关人工智能体

之责任归属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回

应批评者所隐含的这一质疑：为什么必须要让机器

人具有道德？ 因为一种明显的可能是，我们可以始

终让人类扮演那个最终道德责任承载者的角色，即
便当机器人需要在瞬间做出决定时，我们也可以通

过对责任偏好的预先设定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让
智能体的使用者在利己偏好和利他偏好之间在先地

进行程度选择。 因此，一种能够为发展人工道德智

能体进行更强辩护的观点需要对我们的直觉进行解

释，即说明为什么我们会期待机器像人一样有道德。
这种直觉同样也体现在莫尔的分类法中，他通过区

分“明确的伦理智能体”和“完全的伦理智能体”来
表明，我们似乎可以期待一种完全地实现了人类道

德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只不过同时也需要实现我们

对于人工智能体所期待的其他困难目标，例如意识、
意向性、自由意志等。 因此，让机器人具有道德的直

觉性要求很大程度上来自我们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

期待，我们似乎无法接受一个高度类似于人的智能

体却是对道德无感知的。
第二，针对设计道德机器人时所面对的技术性

困难，我们需要解释一个人工道德智能体如何能够

在道德推理的运行上是有效的、即时的，同时又把握

了一种真实的人类道德。 在马尔提诺（Ａｎｄｒｅｉａ Ｍａｒ⁃
ｔｉｎｈｏ）等人的构想中，他们将此问题看作一个如何

在机器中既实现道德的异质性，同时又避免运行时

间过长的问题。 对此，他们通过引入离散选择分析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方法对人们的道德偏好

和决策规则进行统计并编码，从而经验地反映出人

们在道德推理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方案的

优势在于，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了“自下而

上的”目标，同时又不是一种简单的混合方案。 一

方面，该方案没有在先地依赖于某个道德理论或某

部分人的道德偏好来对机器中运行的道德规则进行

编码，而是通过对人们在具体场景下所做的道德选

择进行分析，从而获得一个拥有潜在类别的离散选

择模型，再通过将这一模型植入人工智能体的系统

中来实现对人类真实道德状况的反映。 另一方面，
该方案也避免了传统经验性方法构造一个道德机器

人的刺激—反应模型耗时过长的问题，并且最终所

做出的道德推理也能够是瞬时的，因为它只需要在

既有的规则系统中进行搜索即可完成。 也许我们会

继续质疑这种基于数据的分析能否真正反映人类的

道德偏好，但至少马尔提诺等人的工作让我们看到

了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了一

种实现机器伦理的综合路径。
０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三，还存在一些支持我们发展人工道德智能

体的实用性理由，例如，防止机器人对人类的伤害，
获得公众的信任以及通过机器伦理更好地理解人类

道德等。相对于以上基于直觉的要求以及对道德
在技术上可实现性的辩护，这些实用性理由则显得

更弱一些，我们或者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而达到同

样的目的，或者可以仅仅在最低程度上设定机器不

会伤害人类，而无须在机器中实现更加狭义的道德。
因此，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道德智能体来说，
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些更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就在

于让机器人的道德满足一些内在条件，让它们可以

像人类一样进行道德推理和决策。 这事实上就成了

支持者和反对者产生冲突的最后边界：是否有必要，
并且是否可能让机器进行自主的道德判断？

这个问题的困难来自道德判断概念的模糊性。
大多数研究者相信，人类之所以被看作是有道德的，
不仅在于人类可以做出一些符合道德原则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人类具有一些内在的意向性状态，而这

些状态才是产生出这些道德行为的原因。 因此，在
人工道德智能体的支持者看来，实现机器伦理的任

务不仅在于让机器人的行为符合外在的道德标准，
同时要求它们像人类一样具有这些内在状态，进而

体现为一个道德智能体能够自主地进行道德推理，
并产生道德决策的过程。但在范·韦恩斯伯格所
代表的反对者看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让机器具

有道德推理能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管它们是否在

一个道德显著的环境中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这
两派的争论最终集中于向智能体植入人类道德推理

能力的问题上，支持者试图说明这种能力从人类向

机器中的转移是如何可能的，但反对者却相信，这种

转移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必要的。 此外，这一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一个实现了道德运算的“明
确的伦理智能体”也可能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道

德主体，因为它所实现的也许不是人类所拥有的那

种道德判断能力，它缺少区分对与错这一关键的能

力。基于这些困难，我们将进一步比较人类所具有
的道德判断的方式与机器中所可能实现的方式，最
终表明：由于道德判断方式上的差异性，我们并不应

该期待一个与人类相类似的道德主体，相反，我们应

该期待一个比人类更好的人工道德实体（ｅｎｔｉｔｙ）。

四、人类道德判断的方式与特征

在此，我们将给出一个关于人类道德判断的一

般性描述，这一描述的目的并不在于形成一个在解

释上具有较大前景的理论模型，而仅仅是通过对相

关因素的考察来表明人类在做出某一道德决策时所

可能受到的影响是怎样的，并且我们将在较大程度

上依赖于近年来的一些经验性研究。
第一，意向（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与动机。 解释道德判断

的一个核心任务是说明我们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思维

活动而产生做某一行为的动机或意向，戴维森所提

出的“欲望—信念”的行动理论模型可以作为我们

考虑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戴维森认为，我们做某一

行动的意向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对某个行动的支

持性态度（ｐｒｏ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以及相信他的行动属于那

一类的信念。前者即我们对于做某一行动的欲望，
后者则是对于实现该欲望之手段的信念。 这种对于

行动之意向性分析的理论模型此后得到了诸多学者

的认同，进而人们相信，一个产生道德行为的意向或

动机也需要获得这两方面的分析：某人做此事的欲

望，以及相信此事能够实现他欲望的信念。 但此时

我们将面对的新困难是，该模型并未解释欲望的来

源问题，我们可能是由于情感而产生了做某事的欲

望，就像休谟所认为的那样；也可能是由于一系列道

德原则而产生了做某事的理由，并且该理由导致我

们最终选择某事。 因此，在戴维森模型的基础上我

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哪些因

素将影响我们欲望的产生。
第二，道德原则。 与机器伦理中的“自上而下

的”方式相类似，人类道德的产生也存在这种“自上

而下的”理解，即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道德原

则的约束而产生做某事的动机或欲望。 这一模式与

道德认知主义者关于道德本质的看法相一致，他们

相信，道德判断以一种认知的方式起作用，我们通过

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应用于特定情境即

可获知此时应怎样行动。 而这些道德原则能够以命

题的形式表达为一些具有真值的道德知识，同时具

体的道德原则将由某个规范伦理学理论来确定，例
如康德式的义务论或者密尔式的功利主义。 因此，
在道德推理时我们似乎进行了双层的操作，第一层

决定选择哪条道德原则应用于此情境，第二层则在

先地决定选择哪个规范性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第
二层的决定可能是隐秘的，或者是模糊的，因此我们

并不总是意识到它。 虽然这一考虑道德动机产生方

式的观点近年遭到了道德非认知主义者的批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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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依然可以为一种弱化的立场辩护说，我们所

具的道德动机和意向至少部分是来自道德原则的，
否则道德教育就是不可能的。

第三，道德情感。 在哲学、心理学的文献中，道
德情感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与我们道德判断相关的

重要因素，然而不清楚的是这种联系究竟是怎样的，
或者说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界定情感所产生的影

响。 例如，在形而上学的情感主义者那里，他们会认

为从本质上相关于我们情感的是道德性质；而在认

知的情感主义者那里，他们相信从本质上相关于我

们情感的只是道德概念。 前者承认一类道德性质的

存在，并且这些道德性质由情感所决定；后者则可以

不承认道德性质的存在，或者说可以是一个道德非

实在论者，但却同时相信我们所使用的道德概念由

情感所构成。我们若搁置有关道德的本体论问题，
那么根据现有的诸多经验性研究，至少我们能够肯

定情感通常与道德判断相伴随，并且能够影响它们

的获得，例如，巴斯顿（Ｃ．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ａｓｔｏｎ）的研究即

解释了一种通过同情而产生利他动机的假设究竟是

如何可能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区分是，由于

情感因素的介入，道德判断的概念并不同于道德推

理，并且基于情感对道德行为的解释事实上将构成

对传统道德推理学说的挑战，因为后者并不承认情

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而只认同基于理性理由的

道德动机。 因此，休谟所提出的欲望和信念相分离

的问题将始终出现在道德推理问题中，一种直面它

的办法就是肯定意志薄弱现象的存在，从而为进一

步分析欲望的结构留下空间。
第四，道德直觉。 根据近年来一些针对道德直

觉能力的研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道德判断

可能并非完全基于一个有理性的推理过程，而是来

自一种综合了情感、社会规范以及人类认知特性等

因素的直觉方式。 格林（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Ｇｒｅｅｎｅ）所提出

的道德判断的“双加工” （ｄｕ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理论，便质

疑了上述传统的道德推理学说。 他指出，人脑具有

两种处理信息的模式，可以类比于相机拍摄时所使

用的“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 这两种模式分别

具有效率性和灵活性的优点，因此使得我们人类可

以同时很好地应对一般情况和复杂情况。 重要的

是，格林认为我们的道德判断也因受到这两种处理

模式的影响而分别呈现为一种自动的情感反应和受

控的、有意识的推理，并且前者将导致义务论的判

断，后者则产生后果主义的判断。此外，海特（Ｊｏｎ⁃
ａｔｈａｎ Ｈａｉｄｔ）发现，当我们被问及做某一道德判断所

依据的理由时经常会出现“道德失声的” （ｍｏｒａｌｌｙ
ｄｕｍｂｆｏｕｎｄｅｄ）现象，即我们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出如

此判断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一现象也提示我们，一
种基于明确理由的道德推理模式可能并不普遍；相
反，我们更大程度上可能依赖于另一种没有明确理

由，并且受情绪驱动的道德直觉能力。 据此，一种结

合了情感和推理能力的双加工理论也许是我们看待

人类道德判断能力的更好选择。 只不过格林同时也

指出，非个人的道德判断以及个人道德判断中基于

理由的考虑和直觉之间出现矛盾时，道德推理能力

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人类的道德判断涉及道德推理与道

德直觉两种能力，其中道德推理相关于某人所具有

的信念、意向性以及道德原则等内容，而道德直觉则

相关于某人的情感、情绪以及对于道德情境的识别

等。 并且海特、格林等人相信，在一般的道德场景

中，我们只是使用我们的道德直觉处理相关道德问

题，并且主要依赖我们的情感反应；而在一些复杂场

景中，当我们的道德直觉无法准确给出相关道德判

断时，则会诉诸另一种基于理由的道德推理模式。
据此，上文所引入的莫尔分类法中，“明确的伦理智

能体”和“完全的伦理智能体”之间存在着设计上的

本质区别，前者无论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还是“自
下而上的”设计方案，它们都只能在最大程度上实

现道德推理的模式，而非另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道

德直觉模式。 同理，当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在机器中

植入人类道德原则的方式而实现人类道德时，即便

我们接受此时在机器内部也许会产生一些具有内容

的意向状态，但这一模式仍然可能是非人类的，它只

是实现了人类的道德推理能力，而非另一种依赖于

情感、情绪的道德直觉模式。

五、从道德主体到道德实体

由于一种以推理规则为基础的道德实现方案并

不同于人类真正的道德判断模式，因此莫尔的分类

法事实上将我们引向了这样一种误区：“完全的伦

理智能体”似乎是“明确的伦理智能体”的更高实

现，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伴随有意识、自由意志、
意向性等。 然而，根据我们在上文中所提供的理由，
这两种智能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完全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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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能体”被构想为对人类道德的完全复制，因此

它至少需要同时实现道德直觉与道德推理两种能

力；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能够突破“机器意

识”这一困难问题而实现了机器人自主的情感反应

时，道德推理能力也将顺利地被实现。 相反，“明确

的伦理智能体”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将人类道德规则

编入机器算法中，而这就使得机器人不需要那种为

人类所具有的“双加工”模式，在面对任何道德情境

时都只需要机器人按照既定规则运行即可。 因此，
从对于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言，“明确的伦理智能体”
才是“完全的伦理智能体”的更高实现，后者将由于

道德情感的存在而出现诸多道德直觉与道德推理不

相一致的情况，此时一个近似于人的道德智能体也

许会选择根据道德直觉来行动，从而产生一些非道

德行为。
此外，即便我们不考虑道德直觉能力在机器中

实现的特殊困难，道德推理能力在机器与人身上的

体现也是不同的，其中人类的道德推理是“可废止

的”（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ｌｅ），我们在遵守某一种道德原则时可

以存在许多例外。例如，当我们遇到一个纳粹军官

来盘问家中是否藏有犹太人时，便能够打破“不能

够撒谎”的规定。 在机器中若要实现这种“可废止

性”，我们可能需要对规则进行“词典式排序”，或者

增加一些具有语境敏感性的特殊规则。 然而这两个

方案似乎都不可行，前者将依然排除许多特殊情况，
例如，我们若将对人类生命的保护置于一切其他规

则之上，那么就无法实现“正当防卫”等情形；而后

者则需要无数条针对特殊情境有效的规则，这对于

计算机程序的编写和运行都是不可能的。
据此，我们提出，一种对于“类人”的人工道德

智能体的直觉性期待需要得到调整，因为这并不符

合当前人工智能设计的整体计划。 从道德实践的角

度而言，莫尔分类法中所区分的“完全的伦理智能

体”并非一种对于道德规则的充分遵守，而只是一

种对于人类道德判断方式的完全实现，并且这种实

现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机器意识”问题的

解决，而不仅仅是让机器学会有道德地行动。 这一

看法也反映了道德和知识间的差异，当我们试图以

构建专家系统的方式来设计一个道德智能体时，我
们就不能指望这个智能体是在完全地模拟人类道

德，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类很难成为道德圣

人，而机器却是可以的。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问答的

方式去测试一台机器是否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水平，
但对于机器伦理而言，这种“道德图灵测试”的标准

却是远远不足的。我们既不能因为机器没有做某

一道德行为就判断它的道德水平是低于人类的，也
不能因为它更优地处理了某一个道德问题就判断它

的道德水平是高于人类的。
基于这些批判性的主张，我们又应该对于人工

道德智能体有怎样的期待呢？ 事实上，这一问题首

先是一个规范性问题，而不是关于我们在技术上能

够发展出怎样的人工智能体的事实性问题。 或者

说，由于人工智能体并不是某种先于人类或者独立

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实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而是一

类人造物（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因此我们需要提供一些发展它

们的规范性标准，而非一个对它们未来之可能性的

客观观察。 而这些标准的提出和我们应在机器中植

入怎样的道德规范是两个界限清晰的问题，前者相

关于我们设计任何一种工具时所包含的道德责任，
即使是一个“傻傻的吐司机”，我们也需要考虑它伤

害到人类的潜在风险，只不过它的自主行动能力远

远低于人工智能体而已；相反，在机器中植入道德规

范却是一种试图实现真正道德主体的打算，在此过

程中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员，
而非一个工具。

由于这两个问题中都包含了道德规范的成分，
因此在讨论一种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可能性时学者们

常常将这两个问题相混淆，从而徘徊在对于人工智

能体的工具性态度和主体性态度之间。 摆脱这一混

淆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区分道德实体（ｍ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和道德主体（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ｓ）的概念。前者用来

表示那些参与人类社会活动，并将同时承担部分道

德责任的实体，例如，主人饲养的宠物、科学家在实

验室中培育的新生物以及人工智能体等。 一方面，
它们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能够自由地实现一些目标；
另一方面，对于它们的道德归责也是受限的，需要考

虑到它们的创造者、使用者、管理者的参与等。 而道

德主体是指那些既具有自由行动能力，同时又是一

类非人造物的自然实体，主要包括人类。据此，道
德实体即便参与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但由于它们不

是真正的道德主体，因此只负有部分的道德责任，甚
至没有责任。

在此区分下，人工道德智能体的发展路向得以

明确：我们应期待某种具有较高自主行动能力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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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实体，而非某种道德主体。 莫尔的分类法却模糊

了这一区分，由于他将“完全的伦理智能体”看作

“明确的伦理智能体”的更高实现，因此将我们引向

了对一种与人类相等同的道德智能体的追求。 然

而，在上文中我们已表明，在机器中所可能实现的道

德判断方式并不同于真正人类的道德判断方式，因
此我们并不应该期待“明确的伦理智能体”在未来

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完全的伦理智能体”，后者的实

现更加依赖于对“机器意识”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
而非在机器中植入道德。 事实上，这两种道德智能

体之间的差别正如飞机和一个“仿鸟” （ｂｉｒｄ－ｌｉｋｅ）
飞行器之间的差别。 当我们试图设计一架飞机时，
我们并不必须完全地模拟鸟类的各方面能力，包括

它们的飞行动作、对方向的感知，甚至它们的意识方

式等，而仅需要部分地实现飞行的目标。 相反，当我

们需要设计一个能够完全地模拟鸟类飞行方式的飞

行器时，仅满足空气动力学的要求则是明显不够的，
我们需要在先地实现对于鸟类意识的模拟，而这被

看作是与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完全不相关的。

六、结论

通过对发展人工道德智能体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的讨论，我们指出，尽管在机器中实现道德的尝试面

对着诸多质疑，我们却始终持有这样一个强烈的直

觉：机器应该像人一样有道德地行动。 这一直觉反

映在莫尔有关道德智能体的重要分类当中，当他将

“完全的伦理智能体”看作“明确的伦理智能体”的
一种更高的实现时，就暗示了我们在设计人工道德

智能体时应朝向某种“类人”的智能体，因为只有后

者才是对于我们人类道德能力的充分实现。 然而当

代有关道德判断的一些经验性研究却表明，人类在

处理道德问题时依赖于一种“双加工”模式，其中道

德直觉和道德推理都是道德判断所需要的，因此机

器中根据规则而实现的道德判断能力并不同于人

类，从而一种“明确的道德智能体”也不能够由于设

计上复杂度的增加而达到“完全的伦理智能体”，后
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意识”问题的解决。 据

此，莫尔的分类法事实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对于人

工道德智能体的误解，他将我们引向对于“类人”智
能体的期待，却忽视了这两类智能体在设计上的本

质差别。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提出，在发展人工道德智能

体时并不应该期待一种与人类道德能力相一致的道

德主体，因为后者的设计基础不在于道德规则的编

码和植入，而在于如何让机器有意识。 相反，我们更

应该期待一种能够参与人类实践活动的道德实体，
它们作为一类人造物而存在，同时也能够因道德的

植入而规范地行动。 并且更值得期待的是，由于人

工智能体并不会受到情绪、疲劳程度、既有信念的影

响，因此它们事实上能够成为一种比人类更好的道

德决策者，例如，安德森（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人所

设计的 ＭｅｄＥｔｈＥｘ，就是一种能够给人类提供医疗伦

理方面建议的专家系统，而我们也不必因为它没

有完全模拟人类道德而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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